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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資料簡介  
 

目的  
 
  本文件載述恢復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 (下稱 "居屋計劃 ")及
租者置其屋計劃 (下稱 "租置計劃 ")的建議的發展，並概述委員在立

法會會議席上及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物業市場 (特別是私人住宅物業市場 )因 1997年樓價暴跌

而受到沉重打擊。隨私人住宅單位價格大幅下調，居屋計劃和

私人住宅物業市場出現了重疊的情況。政府當局因應市況的轉

變，於 2000年 11月宣布大幅縮減居屋計劃的銷售量至每年不超過

2萬個單位。然而，由於全球經濟不景的情況持續惡化，銷售居屋

計劃單位仍對物業市場添加壓力。在 2001年9月，政府當局宣布暫

停銷售居屋計劃單位，直至 2002年 6月底。與此同時，政府當局承

諾徹底檢討公共房屋政策，以期恢復市民及投資者對物業市場的

信心。政府當局於 2002年 11月公布其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，表示

會退出其作為物業發展商的角色，停止興建和出售資助房屋單

位，並大幅減少整體建屋量中由政府負責興建的單位數目。政府

會繼續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資助租住房

屋，並會致力把租住公屋 (下稱 "公屋 ")的平均輪候時間維持在 3年
的水平。由於推行上述政策，當局由 2003年起無限期停建及停售

居屋計劃單位。至於已建成或興建中的居屋計劃單位，則會按不

與私人市場直接競爭的原則處理。為配合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，

根據租置計劃出售公屋單位的安排亦於 2005年推出最後一期的第

六期乙租置計劃後終止。  



 2

恢復推行居屋計劃及租置計劃的建議  
 
3.  隨本地經濟由 2003年開始復甦及物業價格持續上升，有

越來越多人要求恢復推行居屋計劃及租置計劃，以協助低收入家

庭自置居所。據政府當局表示，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旨在盡量減

少對物業市場運作的干預，以及協助其平穩發展。有關政策亦有

助房屋委員會 (下稱 "房委會 ")集中其有限資源，為公屋租戶及公屋

輪候冊 (下稱 "輪候冊 ")上超過 11萬有需要的申請人提供房屋援

助。恢復推行居屋計劃或租置計劃將無可避免會分散資源，影響

房委會推行公共房屋計劃的能力。  
 
 
立法會及事務委員會所作商議 

 
4.  立法會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曾就恢復推行居屋計劃及租置

計劃的建議進行商議。在 2007年12月5日立法會會議席上，由陳鑑

林議員動議並經李永達議員修正的下述議案獲得通過  ⎯⎯  
 

"鑒於私人物業市場恢復暢旺，樓價持續上升，對市民住

屋負擔造成壓力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重新檢討各項資助置

業計劃，包括居者有其屋計劃、租者置其屋計劃及置業資

助貸款計劃，並積極研究恢復興建適量居屋及出售適量公

屋，單位數量可因應社會需要及房屋委員會的土地及財政

狀況而調整，以期更有效運用房屋資源，減輕市民住屋負

擔及讓市民循多種途徑解決住屋需要。 " 
 
5.  事務委員會亦曾先後於 2007年 10月22日、2008年 1月7日及

7月 7日會議上，就有關建議進行討論。鑒於新樓價格攀升、最近

各次土地拍賣中的地價高昂，以及預期未來數年的單位供應量有

所減少，部分委員支持恢復推行居屋計劃，因為從居屋計劃剩餘

單位的白表申請數目眾多，可見既不合資格入住公屋又無力負擔

私人樓宇的人士的置業期望日見殷切，恢復推行居屋計劃正可滿

足此方面的期望。他們促請政府當局盡早就檢討居屋計劃進行諮

詢，因為發展居屋需要最少 5至 7年的籌備時間。然而，其他委員

卻有不同意見。他們同意政府不應干預市場，而應容許私人物業

市場的樓價按市場力量作出調整。與其恢復推行居屋計劃，當局

不如考慮恢復推行置業資助貸款計劃，以滿足低收入家庭及年青

人的置業期望。政府亦應徵集土地 (包括市區土地 )以供興建足夠的

公屋單位，藉以進一步縮短公屋申請人的輪候時間。  
 
6.  部分委員亦就停止推行租置計劃的理據提出質疑，因為他

們認為該計劃並不會影響私人住宅物業市場。他們指出，租置計

劃有助滿足低收入家庭自置居所的期望，從出售公屋單位所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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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益亦會用於資助興建公屋，進而增加公屋單位的供應量，藉以

加快向輪候冊申請人編配單位。  
 
7.  事務委員會在 2008年 7月7日會議上通過下述議案  ⎯⎯  
 

"本委員會要求房屋委員會盡快恢復出售出租公屋及居

屋，並定出落實的時間表以改善民生。 " 
 
 
最新發展  
 
8.  政府當局擬就恢復推行居屋計劃及租置計劃的建議向事

務委員會作出簡報，事務委員會已訂於 2009年 2月 2日的會議討論

有關事宜。  
 
 
有關文件 

 
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7年10月22日會議的紀要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panels/hg/minutes/hg071022.pdf 
 
政府當局就 2008年 1月 7日會議所提交有關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租者

置其屋計劃的文件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panels/hg/papers/hg0107cb1-506-6-c.p
df 
 
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8年1月7日會議的紀要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panels/hg/minutes/hg080107.pdf 
 
政府當局就 2008年 7月 7日會議所提交有關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租者

置其屋計劃的文件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panels/hg/papers/hg0707cb1-2057-2-c.
pdf 
 
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8年7月7日會議的紀要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panels/hg/minutes/hg080707.pd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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